


3. 锅炉监督检验人员； 

4. 负责锅炉监察工作的人员； 

5. 与锅炉生产单位质量安全相关人员； 

6. 与锅炉使用单位安全相关人员。

二、培训内容 

1.《特种设备生产单位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

定》《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落实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》《关

于实施“两个规定”若干问题的说明》解读； 

2.锅炉质量安全总监、质量安全员岗位职责；锅炉安全总监、

安全员岗位职责； 

3.锅炉安全风险识别、防控及安全风险管控清单； 

4.锅炉生产单位和使用单位“日管控、周排查、月调度”工

作制度和机制及配套文件参考模板。 

培训结束后，协会为参加培训的人员出具《锅炉生产/使用

单位安全总监/安全员培训证明》。 

三、培训时间及地点 

报到日期：2023年 11月 4日； 

培训时间：2023年 11月 5日 8:30-17:30； 

培训地点：宏泰国际大酒店； 

酒店地址：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谢安路西段（谢安大道与少

康大道交叉口）。 

 



四、相关费用 

（一）授课费为 500 元/人，食宿费自理，锅炉监察人员凭

本人工作证书或其他证明免收授课费。 

（二）账户信息 

户  名：中国锅炉与锅炉水处理协会 

开户行：交通银行北京和平里支行 

帐  号：110060224018000696377  

行  号：301100000074 

注： 

1.请于 2023年 11月 2日前将培训费用汇入协会账号，汇款

请注明“锅炉安全”，报到时请出示“汇款凭证回单”； 

2.发票均为“增值税普通发票”，如有特殊需求请提前与会

务组联系； 

3.发票的单位名称（或个人姓名）与汇款单位（姓名）应一

致（个人汇款请备注单位全称，如无单位说明，发票一律开个人

姓名）； 

4.重新换开发票的手续繁琐，周期较长，请保证填写的开票

信息准确。 

五、报名及联系方式 

（一）报名截止日期为 2023 年 11月 2日。 

（二）报名方式（以下方式任选其一） 

1. 登 录 中 国 锅 炉 与 锅 炉 水 处 理 协 会 官 方 网 站




